
　

吉林 省 医 药 健 康 产 业 发 展 领 导 小 组 文 件
吉药发 〔２０２１〕４号

关于印发 «吉林省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

实施方案»的通知

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,各有关部门,长白

山管委会,长春新区、中韩 (长春)国际合作示范区管委会:

为深入落实 “一主六双”高质量发展战略,推动我省中

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,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编制了 «吉林省

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»,现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

本地区、本部门实际,认真组织实施.

吉林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领导小组　　

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５日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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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

为深入落实 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

若干政策措施»«吉林省 “十四五”医药健康产业发展规划»

«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医药

强省建设 促进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»,促进

全省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,制定本实施方案.

一、主要目标

围绕中药材种植、生产、使用全过程,充分发挥科技支

撑引领作用,大力推进中药材规范种植,打造吉药品牌,推

进我省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.

到２０２５年,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１２０万亩,中药

材农业产值达到１００亿元.全省林 (草)源中药材产业面积

达到１００万亩,相关产值达到１２０亿元.中药材种植 (养

殖)及初加工实现产值３００亿元,保持我省中药产业优势突

出地位,提高中药材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率,推动医药

强省建设.

二、重点任务

(一)开展中药材种质资源保护.加强人参等中药材种

质资源库建设,对新建和改扩建的人参种质资源库给予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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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.积极开展中药材种质资源普查、收集、保护和开发利

用,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选育优良品种. (责任部门:省农

业农村厅)

(二)推动中药材规范发展.制定大宗道地药材种植、

采收及初加工技术规范,推进中药材标准化种植,鼓励发展

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和联合社.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农

地、林草地中药材种植基地的产品进行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检

测.(责任部门: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林草局分工负责)

(三)发展多种林草中药材栽培模式.发挥林地资源优

势,加大对林草产业的投入力度,按照国家林草中药材生态

种植、野生抚育、仿野生栽培３个通则,鼓励开展林 (草)

源中药材生态种植、野生抚育以及仿野生栽培,提高道地药

材 (种子种苗)的质量.以东部地区林地资源为依托,大力

发展灵芝、桑黄、五味子等传统中药材,扩大产业基地规

模.中西部地区利用各类适宜林地,结合生态治理修复,大

力发展防风、黄芩、甘草等中药材.(责任部门:省林草局)

(四)加快出台中药材地方标准.促进中药饮片和中成

药质量提升,制 (修)订吉林省中药材地方标准、中药饮片

炮制规范、中药配方颗粒标准.(责任部门:省药监局)

(五)开展中药材产地趁鲜加工试点.将人参、鹿茸、

桑黄等品种纳入 «吉林省产地趁鲜切制中药材品种目录»,

允许中药饮片生产企业采购我省产地的趁鲜切制药材,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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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加工.(责任部门:省药监局)

(六)加快推进中药产业群建设.围绕 “一主六双”高

质量发展战略,加快建设长辽梅通白延医药健康产业走廊,

加强人参产业集群建设和林下及林特产业集群建设. (责任

部门:省科技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林草局分工负责)

(七)鼓励现代中药提升发展.针对人参和梅花鹿等道

地中药材,开展有效成分和部位开发.重点开展经典名方中

药复方制剂和新药研制.引导企业开展大品种二次开发,提

升市场竞争力.持续开展循证医学和生物学机制等深度研

发,提升中药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.应用大数据和工业互

联网等信息技术,推动智能车间建设或装备改造,提高产品

质量和生产效率. (责任部门:省工信厅、省科技厅、省药

监局、省中医药管理局分工负责)

(八)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.启动建设一批吉林省优

质道地药材科技示范基地和道地药材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,

促进中药材标准化种植,从源头提升中药材质量.实施人参

产业战略提升重大科技专项,针对制约人参产业关键共性科

学和技术问题进行集中攻关,加快中医药继承创新进程.

(责任部门:省科技厅、省农业农村厅分工负责)

(九)加强招商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.将医药健康产业

项目纳入全省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库,加大推介力度.为有意

愿走出去的中医药领域企业提供指导和服务. (责任部门:

—４—



省商务厅)

(十)健全金融信贷保障体系.加大对中药材产业上下

游的扶持,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结合自身能力,积极与当

地从事中药材种植、收购、加工、销售的经营主体开展对接

工作,不断拓宽融资担保渠道,针对企业的有效资产、权益

等,创新研发适合中药材经营企业发展需求的专属信贷产

品,解决企业融资担保难题,为药企和药农提供多样化金融

支持.在风险可控前提下,适当降低贷款准入条件、简化贷

款手续、优化办贷流程,持续提高办贷效率,实现敢贷、能

贷、会贷的服务机制. (责任部门: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人

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、吉林银保监局分工负责)

(十一)扩大保险服务范围.鼓励保险公司针对中药材

创新保险产品,合理设计保险方案,科学厘定费率,做好承

保理赔服务.鼓励保险公司采取多种方式开展中药材保险产

品宣传活动,扩大保险覆盖面.(责任部门:吉林银保监局)

三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.吉林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领导小

组 (以下简称领导小组)负责组织实施.充分发挥领导小组

办公室组织协调作用,省直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和任务分

工,抓好工作落实.各市州要加强组织领导,结合本地实际

统筹推动实施方案落地生效.

(二)完善保障机制.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符合中药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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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点、突出吉林特色保障模式和体系,积极扶持引导,挖掘

资源潜力,调动多方力量,在资源配置、制度建设、成果转

化、经费投入等方面给予倾斜,加大金融信贷服务保障力

度,及时制定配套措施,持续推进中药材高质量发展.

(三)强化督导考核.建立健全激励机制,加强督导考

核,强化有力措施,统筹兼顾,整体推进,确保各项任务举

措落到实处.

(四)营造良好氛围.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,积极宣

传中药材产业发展政策措施.通过博览会、交易会、推介

会、媒体广告等多种形式,开展吉药道地推介,提高品牌影

响力和市场认可度.

　吉林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５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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